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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长江经济带低碳发展需要，借助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 2005～2014 年间相关数据，对长江经济带及

区域间的碳排放、能源强度、碳吸收进行测算，并探讨长江经济带未来低碳发展策略，分析“高碳情景”与“低碳

情景”下 2030 年各区域的碳减排潜力。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碳排放聚集度较高且整体增速趋缓。东部区域碳排

放均值最大，西部区域最小。中部区域碳排放增速最快，东部区域最慢。西部区域能源强度最高，东部区域最低；

但中部区域能源强度降幅最大，东部区域降幅最小。西部区域碳汇能力最强，东部区域最弱。基于以上发现，从碳

减排责任划分、低碳消费、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优化以及区域生态质量提升等方面提出相关策略，力图实现

碳源面的直接碳减排与碳汇面的相对碳减排。最后，经预测可知：2030 年，长江经济带“低碳情景”比“高碳情景”

减少碳排放约 12亿 t，中部区域将成为碳排放主要来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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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含有 11个省市，囊括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黔中城市群与滇中城市群，地域间的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环境承载力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随着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国家三大发展战略之一，如

何实现长江经济带生态发展日益受到政府与学者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将长江

经济带建设战略性定位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国内外学者对长江经济带实现生态发展的研究正方兴未艾。现有研究可以

归纳为以下几点。（1）资源与环境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约束力已凸显。历史上，长江经济带相对较低的资源成本优势极大

的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但这一比较优势在不断弱化［1］，资源日益呈现出局投入、局消耗、高排放、低利用率“三高一'低”状

态［2］，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3］，环境保护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提高［4］。（2）长江经济带

生态效率亟需提高。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总体不高，且存在区域差异，但存在协调发展的有利环境；当前生态效率提升主要源

于技术进步，创新规模效应尚未形成［5～7］。长江经济带自然资本消耗日趋严重，全要素能源效率逐年下降，环境污染是全要素

生产率损失的主要因素，生态足迹日益增大［8～10］。（3）长江经济带碳排放影响因素复杂，碳减排措施应多样化。有学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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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是推动长江经济带节能减排效率提升和缩小区域差异的主要动力［11］，人口总量是影响碳排放时空格局变化的最关键因

素，工业碳排放增加主要源于劳动生产率提升［13］，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严格保护的空间边界和管理限值是化解经济发展、

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关键
［14］

。已有研究关注长江经济带生态发展的宏观层面研究较多，多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来

测算能源效率、生态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少许研究分析了能源消耗与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我国已对国际承诺 2030 年能源强度

相比 2005年将下降 60%～65%，在这一硬性约束下，核算长江经济带区域与整体层面碳减排潜力及碳减排具体措施是本文研究重

点。

1、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碳排放时空格局

1.1 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时空格局

利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基于 2005 年不变价格计算出 2005～2014 年长江经济带及全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另将长江经济带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来分析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异，东部区域包括上海、江苏、浙江，中部区域包括安徽、

江西、湖北、湖南，西部区域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与云南。利用经济总量前六位经济占比来衡量长江经济带的经济聚集度。

计算结果见表 1。

表 1 2005～2014年长江经济带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上海 9219.1 10191.8 11126.3 11574.2 12491.8 13360.9 13884.6 14157.3 15059.6 15982.1

江苏 18435.6 20959.7 23170.3 25486.4 28607.1 32243.0 35522.3 37921.5 41243.6 44138.8

浙江 13533.2 15152.9 16700.8 17655.6 19087.0 21577.3 23376.8 24317.5 26060.8 27242.8

安徽 5413.3 5892.6 6555.1 7281.6 8354.3 9619.7 11067.2 12074.1 13272.7 14138.3

江西 4085.6 4647.1 5165.3 5734.5 6355.5 7356.3 8464.9 9083.5 9946.4 10656.7

湖北 6566.4 7343.4 8311.7 9319.4 10760.5 12428.2 14200.4 15608.5 17112.1 18566.8

湖南 6557.5 7412.0 8406.3 9505.4 10842.4 12482.9 14227.3 15541.0 16994.6 18335.0

重庆 3092.3 3766.6 4164.3 4766.0 5421.3 6168.8 7241.4 8003.8 8823.4 9672.0

四川 7437.5 8377.5 9406.2 10366.0 11748.7 13376.1 15209.0 16746.6 18216.6 19351.7

贵州 1993.1 2254.8 2568.4 2929.8 3248.4 3582.0 4124.2 4806.8 5581.8 6283.9

云南 3497.5 3844.6 4250.1 4682.5 5122.2 5622.8 6432.5 7232.0 8167.0 8690.0

长江经济带 79831.2 89843.1 998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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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

与全国经济

比

0.4262 0.4255 0.4139 0.4133 0.4218 0.4305 0.4385 0.4376 0.4429 0.4415

长江经济带

东部经济比
0.5159 0.5154 0.5109 0.5006 0.4932 0.4875 0.4734 0.4616 0.4564 0.4525

长江经济带

中部经济比
0.2834 0.2815 0.2849 0.2913 0.2975 0.3039 0.3119 0.3161 0.3176 0.3196

长江经济带

西部经济比
0.2007 0.2031 0.2042 0.2081 0.2093 0.2086 0.2147 0.2223 0.226 0.2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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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

前六位经济

比

0.7735 0.7729 0.7726 0.7677 0.7665 0.7653 0.7572 0.751 0.7463 0.7439

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整体较好，2014 经济总量年较 2005 年增长 141.8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8.41%，经济总量占全国比

重从 2005 年的 42.62%增长到 2014 年的 44.15%，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比重从 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一直呈上涨趋势，说明长江经济

带已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主要推动力。从省际层面看，经济增长最快的是西部地区的贵州与重庆，两者分别增长 215.28%

与 212.78%；增长幅度最小是上海和浙江，分别增长 73.36%与 101.30%；经济增速西部＞中部＞东部，这与区域经济总量水平次

序正好相反。东部地区依然是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动力源，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在不断缩小；2005 年，东

部地区经济总量占长江经济带总量的 51.59%，2014年这一比重下降到 45.24%，且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中部区域延续保持对西部

区域高 8%左右的较弱优势。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产出差距的缩小，说明中部崛起与西部大开发战略整体实施效果较好。

但同时清醒的看到，长江经济带经济聚集度很高，经济排名前六地区的经济总量占长江经济带比重一直在 74%以上，省际差距依

然很大。江苏经济占东部地区比重稳步增加，从 44.76%上升到 50.52%；中部地区的湖北与湖南两省经济总量占比缓慢提升，从

58.01%增加到 59.81%，但整体差距相对较小；西部地区四川与重庆经济总量占比一直在 65%以上。长江经济带中西部区域间差

距将不断缩小，但各段区域内省际间的差距将可能不断增大，东部江苏、中部湖北+湖南、西部四川+重庆三增长极日益凸显。

1.2 长江经济带碳排放与碳吸收

利用《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2005～2014 年相应能源消耗数据及生态数据计算各区

域碳排放与碳吸收。碳排放计算公式为：

式中：为 f年 p也碳排放总量；Eijt为 t年 j地区 i能源消费量；ρI为 i能源的炭排放系数，能源的碳排放系数采取我国发

展与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的推荐值：煤炭为 0.7476t 碳/吨标煤，石油为 0.5825t碳/吨标煤，天然气为 0.4435t碳/吨标煤
［16］

。

计算结果见表 2。

表 2 2005～2014 年长江经济带碳排放量表（万 t）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05～

2014

年碳排

放增长率

（%）

上海 5510.8 5946.7 6479.2 6838.9 6946.1 7504.8 7550.9 7612.5 7601.8 7427.0 34.77 

江苏
11502.

2 

12757.

5 

14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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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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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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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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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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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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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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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8.

2 
73.95 

浙江 8061.2 8856.6 9731.2 
10121.

6 

10429.

8 

11299.

7 

11944.

1 

12110.

9 

12488.

8 

12613.

4 
5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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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4359.0 4736.5 5185.4 5578.0 5960.3 6503.4 7081.9 7609.9 7836.3 8047.4 84.61 

江西 2871.6 3122.3 3385.2 3606.6 3894.4 4257.8 4641.8 4846.1 5080.6 5396.9 87.94 

湖北 6754.9 7402.9 8135.9 8606.0 9184.2 
10142.

2 

11107.

9 

11842.

3 

10521.

0 

10934.

4 
61.87 

湖南 6505.2 7089.2 7791.4 8278.1 8931.8 9969.6 
10827.

9 

11218.

5 
9995.7 

10262.

4 
57.76 

重庆 3311.7 3596.9 3984.4 4336.5 4710.0 5263.2 5890.6 6216.3 5392.8 5757.3 73.85 

四川 7916.8 8701.0 9523.5 
10147.

2 

10935.

6 

11987.

5 

13196.

3 

13785.

3 

12872.

0 

13318.

9 
68.24 

贵州 3779.6 4135.5 4555.8 4746.3 5069.4 5477.5 6075.6 6618.3 6230.3 6505.0 72.11 

云南 4036.1 4435.8 4778.9 5032.2 5381.5 5811.7 6391.8 6990.8 6748.2 7004.9 73.56 

长江经济带
64609.

2 

70780.

8 

77586.

0 

82187.

0 

87328.

3 

95485.

9 

103193

.4 

108180

.2 

104335

.1 

107275

.7 
66.04 

全国
175117

.2 

191932

.9 

208666

.1 

214809

.4 

225204

.4 

241634

.2 

259318

.8 

269432

.5 

279331

.7 

285290

.0 
62.91 

长江经济带

碳排放占全国

比

0.3689 0.3688 0.3718 0.3826 0.3878 0.3952 0.3979 0.4015 0.3735 0.376

长江经济带

东部碳排放比
0.3881 0.3894 0.3898 0.3876 0.3809 0.3778 0.368 0.361 0.3801 0.3733

长江经济带

中部碳排放比
0.3171 0.3158 0.3158 0.3172 0.3203 0.3233 0.3262 0.3283 0.3204 0.3229

长江经济带

西部碳排放比
0.2948 0.2948 0.2944 0.2952 0.2988 0.2989 0.3058 0.3107 0.2995 0.3038

长江经济带

碳排放前六位

占比

0.7159 0.7171 0.7179 0.7165 0.7135 0.714 0.7085 0.7016 0.7024 0.7009

在 2005～2014年间，长江经济带碳排放总量增长 66.0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3.13%，占全国碳排放总量比重先增后降。东

中西区域碳排放总量为东部＞中部＞西部，东中西部碳排放占比较为稳定，区域间差距变化不大。省际层面碳排放差异较大，

碳排放增幅最小的是上海的 34.77%，增幅最大是江西的87.94%；2005～2014 年间碳排放总量最大的 3个省份为江苏、浙江与四

川，最小的 3 省市依次为江西、重庆和贵州。江苏是东部区域碳排放的重心，2014 年碳排放占东部区域 50%，且呈现持续上升

趋势。湖南与湖北是中部地区碳排放的重心，两者碳排放量占区域总量 60%以上，但 2009 年后呈现逐步下降趋势，这源于2009～

2014 年间江西与安徽碳排放处于 38.58%与 35.02%高增速，高于同期湖北、湖南 19.06%与 14.90%的碳排放增速。四川是西部区

域碳排放重心，但比重有所下降。从排放量前六区域碳排放总和占比值来看，长江经济带碳排放聚集度很高，且较为稳定地保

持在 70%以上。以上数据对比表明，长江经济带整体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经济发展对能源消耗

的依赖性强。金融危机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的传统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导致中西部局部地区碳排放急速增加。

森林、草地、湿地、水域以及农作物等都具有较好的碳汇能力。碳汇能力表现为生态环境对碳的吸收利用能力，它是自然

界的一种净化能力。碳汇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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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Ct为 t年生态碳吸收量；Cit为 i农作物 i年碳吸收量， 为 t年农作物碳吸收量，Cai为 i农作物碳吸收率，即

合成单位有机质所吸收的碳；Yit为 t 年 i 农作物经济产出量；EI为 i 农作物经济系数，其等于经济产量与生物学产量比值；Cft

为第 t 年森林碳吸收量，Cgt为第 t 年草地碳吸收量。森林碳吸收率为 3.809592t/hm
2
，草地碳吸收率为 0.948229t/hm

2[17]
。农作

物经济系数与碳吸收率如下表 3所示。

表 3 主要农作物经济系数与碳吸收率[18～20]

蔬菜 水稻 小麦 玉米 薯类 大豆 棉花 花生 油菜

经济系数 0.600 0.450 0.400 0.400 0.700 0.340 0.100 0.430 0.250 

农作物碳吸收率（tc/t） 0.450 0.414 0.485 0.471 0.423 0.450 0.450 0.450 0.450 

以 2014 年为例，长江经济带森林吸收碳 3.22 亿 1，草地吸收碳 0.61 亿 t，农作物吸收碳 4.83 亿 t，3者共计吸收碳 8.67

亿 t，长江经济带碳净排出2.06 亿 t碳。各省碳净排出量从大到小依次为江苏（10291 万 t）、浙江（7955 万 t）、上海（7007

万 t）、重庆（1902 万 t）、贵州（1219 万 t）、湖北（876万 t）、安徽（380 万 t）、湖南（～257 万 t）、四川（～1881 万

吨）、江西（～2046 万 t）、云南（～4870 万 t）。东部地区碳排放净值为 25252 万 t，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碳吸收能力大于碳

排出，两者碳排放净值为～1047 万 t 与～3632 万 t。总体而言长江经济带中西部生态环境要明显好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环境

压力大，碳减排责任重。

1.3 长江经济带能源强度

能源强度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表示为单位产值的能源消耗，一般为吨标煤/万元。能源强度越高，

单位产值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的依赖越大。能源强度的计算公式为 EIj=Ej/GDPj，EIj为 j地区能源强度，Ej为 j地区能源消费量，

GDPj为 j 地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长江经济带 2005～2014 年相应能源消耗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相比，得出相应能源强度如下

表 4所示。

表 4 2005～2014 年长江经济带能源强度表（吨标煤/万元）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05～2014

能源强度

下降比率（%）

上海 0.892 0.871 0.869 0.882 0.830 0.838 0.812 0.803 0.753 0.694 22.26 

江苏 0.931 0.908 0.904 0.872 0.829 0.799 0.777 0.761 0.708 0.677 27.34 

浙江 0.889 0.872 0.870 0.856 0.816 0.782 0.763 0.743 0.715 0.691 22.27 

安徽 1.202 1.200 1.181 1.143 1.065 1.009 0.955 0.941 0.881 0.850 29.31 

江西 1.049 1.003 0.978 0.939 0.915 0.864 0.818 0.796 0.762 0.756 27.95 

湖北 1.535 1.505 1.461 1.378 1.274 1.218 1.168 1.132 0.918 0.879 42.75 

湖南 1.481 1.428 1.383 1.300 1.230 1.192 1.136 1.077 0.878 0.835 43.58 

重庆 1.598 1.425 1.428 1.358 1.297 1.273 1.214 1.159 0.912 0.888 44.42 

四川 1.589 1.550 1.511 1.461 1.389 1.338 1.295 1.229 1.055 1.027 35.34 

贵州 2.830 2.737 2.647 2.418 2.329 2.282 2.199 2.055 1.666 1.545 45.41 

云南 1.722 1.722 1.678 1.604 1.568 1.543 1.483 1.443 1.233 1.203 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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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 1.208 1.176 1.160 1.122 1.068 1.034 1.002 0.976 0.863 0.829 31.34 

全国 1.395 1.357 1.291 1.212 1.162 1.127 1.104 1.063 1.023 0.974 30.21 

长江经济带

东部地区能源强

度

0.909 0.888 0.885 0.869 0.825 0.801 0.779 0.763 0.719 0.684 24.70 

长江经济带

中部地区能源强

度

1.352 1.319 1.286 1.222 1.150 1.100 1.048 1.013 0.870 0.838 38.01 

长江经济带

西部地区能源强

度

1.774 1.707 1.672 1.592 1.525 1.482 1.427 1.364 1.143 1.105 37.70 

从整体上看，长江经济带能源强度处于持续下降态势。2005～2014 年间，我国能源强度下降30.21%，长江经济带能源强度

整体下降 31.34%，这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弱于国家平均水平。分区域来看，各区域间能源强度差异较大，且

能源强度降幅大小不一。东部区域能源强度最低，但能源强度降幅最小；中部地区能源强度高于东部地区，但能源强度降幅最

大；西部地区能源强度最大，能源强度降幅接近于中部地区。从省级层面来看，各省市间的能源强度与能源降幅存在差异。2005

年长江经济带有 6 个省市能源强度高于国家平均水平，2014 只有 3 个省市能源强度在国家平均水平之上。江苏能源强度最低，

但能源强度降幅最小；贵州能源强度最高，能源强度降幅最大。湖南、湖北、重庆、贵州已提前完成 2020 年的能源强度下降 40%～

45%目标；按当前降速，上海、浙江完成 2020 年能源强度下降目标有难度。从上述数据对比分析可知，长江经济带能源强度与

能源强度下降幅度都好于国家平均水平。基于各区域能源强度大小及减排能力差异，未来各区域的碳减排强度与策略应有所不

同。

2、长江经济带低碳发展策略构思

长江经济带未来碳减排坚持整体满意原则，以实现长江经济带 2030 年能源强度相比 2005 年下降 60%～65%为硬约束。在具

体到省际层面，要考虑到公平原则，即能力与责任相匹配，减排能力强、历史碳排放量大地区减排责任更大；经济发展欠发达

地区，基于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时间需要，可以承担相对较小的碳减排责任。碳减排要抓住碳主要排放源与未来碳排放重点区

域，要从碳源、碳汇两头齐抓共管。碳排放主要来自生活性碳排放与生产性碳排放，生活性碳排放源自于居民生活中吃、穿、

住、行中对能源的消耗，生产性碳排放主要源于各产业生产对能源的消耗，而工业碳排放是生产性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优化能

源结构则是从源头来实现能源清洁化与低碳化，增加碳汇则是增加终端（自然界）对碳的净化能力来实现碳排放。

2.1 东部地区应该承担更多的碳减排责任

按照上述原则，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应当承担更多的碳减排责任。根据 2008年日本经济研究所数据，2005 年我国单位产值

能耗为 790toe/百万美元，而同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单位产值能耗只有195toe/百万美元。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2005 年单位产值能耗作为东部地区 2030 年单位产值能耗目标，即 2030年东部地区单位产值能耗相对于 2005 年要下降

75%。按此能源强度计算，2030 年东部地区能源消耗将为 5.33 亿吨标煤，比相比 2005 年能源强度下降 60%～65%的低碳发展情

景节约能源 2.67 亿 t，比保持 2014 年能源强度不变的高碳发展情景节约能源 10.68 亿 t。东部通过强低碳发展节约下来的能源

指标，可以平均分配给中西部地区碳汇能力强，历史排放量小，经济欠发达的云南、江西、贵州等地区，以缓解碳减排对其经

济发展的约束。东部地区应借助其经济优势与技术优势，技术创新与能源替代是其实现低碳发展的主要途径。

2.2 以低碳技术创新与政策激励促进城镇生活低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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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能明显提升国民购买力［25］，但城镇化也改变了原农村居民生产与生活方式，居民衣食住行的改变，导致城镇生态包

袱不断增大，城市生活性碳排放增长迅速。根据预测，我国人口在 2040 年将达到顶峰，届时人口总数为 14.7 亿，城镇化率约

为 70%。以湖北省为例，2015 年，农村居民年人均生活性碳排放为 0.59t，而城镇居民年人均生活性碳排放为 3.22t，是农村居

民的 5.5倍，城市急需生活低碳化。低碳交通与低碳居住是低碳生活的两个主要方面
［26］

。汽车尾气排放随着汽车的普及已成为

城市环境重要污染源，增加纯电力与新能源汽车占有率将有效助力碳减排。以家庭小汽车为例，按《2050 年中国能源与碳排放

报告》中预测数据，2030 年我国家庭小汽车为 3.346亿辆，家庭汽车年运行里程平均值为 7000km，以每百公里油耗5.4L（日本

2005 年数据）［15］计算，可大致推算出长江经济带 2030 年家庭小汽车能耗总量约 1 亿吨标煤；如加上公共车辆（公共汽车、出

租车）能源消耗，则长江经济带汽车 2030年消耗能源将约为3亿吨标煤。如能将汽车能源消耗下降 30%～50%，将可以减少能源

消耗 1.0～1.5亿吨标煤，约占低碳情境下能源减少量的5%～7%。交通碳减排应是多方面的。首先，将大中城市公共车辆（公共

汽车、出租车）逐步转换成纯电力或混合动力汽车；其次，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将城市公共交通比例维持在80%以上；再次，

实行严格燃油汽车限购政策，提升纯电力汽车购置补贴比例，完善城市与高速公路充电桩建设。最后，对燃油实行污染定价，

即将燃油污染环境成本计人燃油价格中，通过价格杠杆推动居民用车成本，进而达到机动车减排目的。对燃油汽车的限购可以

“先东后西，先大后小”，即先从东部地区大城市开始，再逐步推广到中西部地区大城市，进而向中小城市推广，这主要源于

城市交通、环境承载力、清洁交通建设能力考虑，大城市城市交通压力大，环境承载力弱，交通低碳化能力好于中小城市。在

住的方面，要严格执行新的居住建筑节能标准，用工业废渣制成的空心砖替代实心黏土砖，实现2020年城镇绿色建筑比例达 50%

以上，2030 年增加到 75%以上。另外，大力推广家庭节能电器使用比例，淘汰高耗能电器产品，实行更加科学和具有激励性的

电、燃气梯度定价模式。

2.3 以能源替代优化能源结构

能源结构在未来将需要进一步优化，实现清洁化。（1）煤炭所占化石能源比重将下降。介于煤炭的高碳排放，以石油、天

然气替代煤炭势在必行。（2）化石能源占能源比重将进一步下降。以 2014 年煤炭、石油、天然气消耗比重比为例，长江经济

带整体为 0.52：0.38：0.10，工业生产中三者比为 0.73：0.17：0.10。从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为 0.34：0.56：0.10，中部为

0.61：0.34：0.05，西部地区为0.59：0.28：0.13。三者在工业生产中的消耗比，东部地区为 0.59：0.29：0.12，中部地区为

0.82：0.13：0.05，西部地区为 0.77：0.09：0.14。由此可知，工业能源结构调整是未来碳减排重点，降低煤炭消耗比重是关

键，中西部地区是降煤增效的核心区域。优化能源结构就是以碳排放系数低的油气替代煤炭，以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石

油平均低位发热量均值为 42485kJ/kg，折成标煤系数为 1.4497kg ce/kg；煤炭平均低位发热量均值为 24672kJ/kg，折成标煤系

数为 0.8418kg ce/kg；天然气平均低位发热量为38931kJ/kg，折成标煤系数为 1.3284kg ce/kg；发热当量相同下，煤炭、石油、

天然气消耗比为 1：0.581：0.634。同当量热量下，以油代煤可以减少碳排放 54.7%，以气代煤可以减少碳排放 62.4%。通过以

油气替代煤炭将长江经济带煤炭所占比例控制在45%以下，工业煤炭消耗控制在 60%以下，将极大的减少长江经济带碳排放。此

外，需要增加非化石能源所占比例，大力发展清洁能源。①大力发展城市建筑光伏发电，发挥建筑的蓄电池功效，在 2020 年前

实现光伏发电与电网销电价格相当，实现全区域光伏发电 0.5 亿 kW，2030 年达到 1.5～2.0KkW。②适度推动生物质石油替代。

乙醇的碳排放系数为 0.4797kgc/kg，相比同当量油料可以减少 17.7%碳排放。适度推广生物质石油替代，还可以促进玉米、大

豆等经济作物在长江经济带一定程度上的规模化种植。③支持长江经济带湖北、湖南、江西核电站建设，替代火力发电对煤炭

的消耗。一公斤铀裂变后产生的热量与 2700t 煤燃烧产生的热量相当，以全国 2014 年核电为例，全年核电总发电量为 1305.8

亿 kW•h 时，相当于减少燃烧标煤 4152.44 万 t，减少碳排放 2782.13 万 t，这一数据相当于长江经济带 2014年工业能源消耗的

9.5%。

2.4 推动高耗能产业技术改进与产业重组

随着我国在供给侧改革中的去产能逐步推进，高碳产业将有 3 条路径可走。一是向上走，通过产业转化，进入一个低碳新

型产业。二是向前走，通过技术进步，实现产业低碳化。三是向下走，被市场淘汰。钢材、水泥、乙烯、火电等化高耗能产业

能源效率提升是实现工业碳减排的关键，而企业规模与技术水平是影响其能源效率的两个最重要因素。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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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能源研究所数据（2006）（t/a；t/d），钢铁企业1000 万 t/a 能耗为 650～690kg ce/t，100～1000 万 t/a，能耗为750～790kg

ce/t，而小于100万 t/a能耗为900kg ce/t；水泥生产中，采取新型干法的企业，当企业产能大于8000t/d，产品能耗为98kg ce/t，

产能在 4000～8000t/d时，能耗为 110kg ce/t，产能在 4000t/d 以下时，能耗为120kg ce/t，采取新型干法生产线的大企业比

用立窑的小企业能耗平均要低 26%。乙烯企业产能大于 80万 t/a，能耗为 730kg ce/t，产能在 60万～80 万 t/a，能耗为 857kg

ce/t，而产能小于 20万 t/a，能耗为1057kg ce/t。火力发电中，小于 1000MW机组煤耗比大于300MW高出 30%～50%。坚决关停

淘汰产能低下的高耗能企业，尤其是东部地区，通过企业重组来提升企业产能，实现产品耗能提升，同时警惕高耗能型的小企

业流向农村与小城镇。

2.5 逐步提升区域碳汇能力

提升区域碳汇能力相当于对碳排放做减法，增加森林、草原、农作物、土地、湿地、水体等对碳排放的吸收能力，将大力

缓解碳排放对环境造成的压力。首先，各省市应制定各自碳汇目标，划定生态红线。碳汇目标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是按照碳

排放年增加值等于碳吸收年增加值来制定区域碳汇目标，二是以区域碳排放峰值等于碳吸收峰值来制定碳汇目标，第二种相比

第一种方式而言减排要求更高。其次，划定城市边界，建设城市生态保护带。区域碳排放主要来自城市，而碳吸收来自于城市

以外，所以城市碳密度高。划定城市边界，减少城市发展对生态环境碳吸收的影响，并利于集约型城市发展。建设城市生态保

护带，有利于缓解城市碳排放对城市环境的压力。最后，大力发展生态农业，降低化肥、农药使用对土地碳汇的影响，减少农

业生产中的碳排放。

3、长江经济带碳减排潜力测算

3.1 测算思路

碳源测算思路。根据“能源消耗（吨标煤）=能源强度（吨标煤/万元）×经济总量（万元）”这一公式，只要测算出当年

经济总量与能源强度，就可以得出能源消耗量。假设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未来有两种发展情景：高碳发展与低碳发展。高碳发展

即各省市按照现有能源强度不变实现经济发展，低碳发展指各省市都将2030年能源强度在2005年能源强度基础上下降60%～65%

作为硬约束加以完成，实现经济持续低碳化发展。首先，分析预测出各省市经济未来增长速度，进而计算出相应年份的经济总

量。其次，设定两种情景下 2020 年与 2030 年能源强度。在高碳情景下，假设各地区未来每年能源强度保持 2014 年同一水平；

低碳情境下，假设 2020 年能源强度下降到 2005 年的 45%，2030 年能源强度下降到 2005 年的 65%。再次，通过经济总量与能源

强度乘积得出相应年份的能源消耗；最后，根据两种情境下能源消耗对比算出区域碳减排潜力。

碳汇测算思路。本文所测算的碳汇主要来自森林、草地与农作物 3 个方面，基于草地与农作物碳汇能力相对固定，故主要

讨论森林碳汇能力变化。森林碳汇能力影响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森林覆盖面积，二是森林单位面积林木蓄积量。依据对各区

域“林业十三五规划”的相关数据，估测出 2020 年及 2030年各区域森林碳汇能力，进而得出届时各区域的碳汇总能力。

3.2 测算结果

诸多学者与机构对我国经济未来增长做出过预测，我们选取了一些具有代表性预测值（见表 5），结合我国政府计划十三五

期间保持经济年均增速不低于 6.5%这一目标，将我国“十三五”期间年均经济增速定为 6.6%，2020～2030 年定为 5.2%。

表 5 中国经济未来增长预测

经济增长预测 2016～2020年 2020～2030年

中国社科院 李京文［21］（1997年）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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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中心 李梦奎，等［16］（2002年） 6.60% 5.40%

国家信息中心 梁优彩，等［16］（2002 年） 7.30% 5.50%

高盛公司
［16］

（2003 年） 4.35% 4.35%

清华大学课题组
［16］

（2004 年） 6.18% 4.76%

国际能源署（IEA）[16]（2007 年） 7.70% 4.90%

Perkins&Rawski[22]（2008年） 5%～7%（2016～2025）

2050 中国能源和碳排放研究课题组［16］（2009年） 8% 6%

陈昌盛［23］（2015 年） 6.2%（2016～2025）

郭豫媚，等［24］（2015 年） 6.3%（2016～2025）

平均增长率 6.60% 5.20%

长江经济带 2016～2020年省市年均经济增速来源于对各“十三个五年规划”相应数据（表 6）；长江经济带 2020～2030年

经济增速按照国家经济增长预测值做相应调整，即 r2=r1×R2/R1，r1与 r2是某区域 2016～2020 年及 2020～2030 年的经济增速，

R1与R2是国家在两个时间段的经济增速。经测算，长江经济带 2020 年经济总量将达到 30.73 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 47.9%；

2030 年长江经济带经济总量将达到 57.08 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 53.6%，东部、中部、西部的经济总量分别占长江经济带

总量的 40.9%、34.4%和 24.7%，区域间经济进一步趋衡。高碳发展情境下，长江经济带 2030 年能源消耗达到 47.34 亿吨标煤；

低碳发展情境下，长江经济带能源消耗为 26.77 亿吨标煤，低碳发展比高碳发展情景将少消耗能源约 20.57 亿吨标煤。如 2030

年长江经济带煤炭、石油、天然气三类能源比重能优化到 0.4：0.45：0.15，这种能源比例结构略好于 2014 年东部地区。届时

煤炭将少消耗 7.31 亿 1，石油少消耗 3.72 亿 t，天然气少消耗 0.99 亿 t，减少碳排放近 12.01 亿 t。2030 年，各省市低碳发展

比高碳发展少消耗能源值分别为上海（1.38 亿 t）、江苏（3.96 亿 t）、浙江（2.67 亿 t）、安徽（1.76 亿 t）、江西（1.21

亿 t）、湖北（1.87 亿 1）、湖南（1.60 亿 t）、重庆（1.06 亿 t）、四川（2.29 亿 t）、贵州（2.03 亿 t）、云南（1.51 亿 t）。

在低碳发展情景下，各省份 2030 年相比 2014 年能源消耗增长量分别为上海（0.18 亿 t）、江苏（1.24 亿 t）、浙江（0.61 亿

t）、安徽（0.79 亿 t）、江西（0.50 亿 t）、湖北（1.92 亿 t）、湖南（1.64 亿 1）、重庆（1.33 亿 t）、四川（1.17 亿 t）、

贵州（0.67 亿 t）、云南（0.71 亿 t）。在低碳发展情景下，2030 年东部、中部与西部能源消耗占比分别为 29.87%、37.46%与

32.67%，中部地区将成为长江经济带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地。从省域层面看，低碳发展情境下，2030 年江苏省依旧是长江经济带

能源消耗第一大省，其次是湖北、湖南和四川 3省，能源消耗最小的省份是江西、贵州和云南。

表 6 长江经济带两种情景下能源消耗预测值

经济增速

预测值

（%）

经济总量

预测值

（亿元）

高碳情景

能源强度

（吨标煤/万

元）

高碳情景

能源消耗

（万吨标煤）

低碳情景

能源强度

（吨标煤/万

元）

低碳情景

能源消耗

（万吨标煤）

2016

～

2020

年

2020

～

2030

年

2020

年

2030

年

2020

年

2030

年

2020

年

2030

年

2020

年

2030

年

2020

年

2030

年

上海 6.5 5.1
23320.

2
38426.9 0.694 0.694

16174.

6
26652.4 0.491 0.335

11443.

1

12856.

3

江苏 7.5 5.9
68119.

4

120949.

3
0.677 0.677

46087.

6
81830.8 0.512 0.349

34888.

4

42235.

9

浙江 7.5 5.9 42043. 74650.9 0.691 0.691 29054. 51587.1 0.489 0.333 20558. 24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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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4 0

安徽 8.5 6.7
23066.

2
44105.9 0.85 0.85

19595.

6
37469.5 0.661 0.451

15247.

3

19878.

4

江西 8.5 6.7 17386 33244.6 0.756 0.756
13141.

5
25128.4 0.577 0.393

10031.

5

13078.

4

湖北 9 7.1
31138.

5
61776.5 0.879 0.879

27370.

3
54300.7 0.844 0.576

26295.

2

35568.

9

湖南 8.5 6.7
29912.

9
57197.9 0.835 0.835

24989.

2
47783 0.814 0.555

24359.

4

31758.

2

重庆 10 7.9
17134.

5
36579 0.888 0.888 15223 32498.4 0.879 0.599

15063.

9

21926.

3

四川 7.5 5.9
29865.

6
53027.8 1.027 1.027

30679.

3
54472.6 0.874 0.596

26096.

4

31592.

3

贵州 10 7.9
11132.

3
23765.4 1.545 1.545

17200.

1
36719 1.061 0.692

11811.

3

16444.

6

云南 8.5 6.7
14177.

5
27109.5 1.203 1.203 17057 32615.4 0.947 0.646

13430.

2

17509.

5

长江经济

带

307296

.9

570833.

5
0.829 0.829

254857

.1

473421.

5
0.664 0.453

204045

.1

267736

.9

全国 6.6 5.2
641622

.1

1065213

.6
0.974 0.974

624820

.1

1037319

.2
0.802 0.523

514580

.9

557106

.7

据测算，2020 年长江经济带碳汇能力将增加 0.30 亿 t，碳汇总量约为 8.97 亿 t，相比 2014 年增长 7.8%，其中，87.6%的

碳汇增量来自中西部地区。受土地、地形与环境等的约束，各区域碳汇提升能力有限，提升幅度将不断变小。2030 年长江经济

带碳汇能力将达到 9.35 亿 t，相当于少消耗标煤 14.54 亿 t；碳汇能力相比 2020年增长4.4%，其中89.4%的碳汇增量来自中西

部地区。就省域而言，2030 年各省域碳汇能力分别为四川（1.61 亿 t）、云南（1.28 亿 t）、湖南（1.17 亿 t）、湖北（1.07

亿 t）、江苏（0.99 亿 t）、江西（0.83 亿 t）、安徽（0.80 亿 t）、浙江（0.52 亿 t）、贵州（0.52 亿 t）、重庆（0.45 亿 t）、

上海（0.04 亿 t）。整体而言，长江经济带中西部碳汇能力较大，但碳汇提升速率跟不上区域碳排放增长速度。另外，长江经

济带部分省份的森林覆盖率已较高，如浙江、江西、云南、湖南等省份的森林覆盖率已接近（超过）60%，区域未来靠增加森林

覆盖率来提升碳汇的空间有限；但我们可以通过调整林木种植结构、增加森林林木蓄积量、减少农业化肥使用以及增加农村与

城市的绿化水平等措施，从整体上提升自然生态对碳的吸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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